
最高院：自行委托的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审理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 4491 号再审申请人甘肃科源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兰州鸿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再审

民事裁定书整理，案例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一焦点提示

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另一方既不同意重新鉴定，也未提供相反

证据予以推翻，该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审理依据。

二裁判要点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鸿达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施工后，科源公司未及时与其进行结

算，鸿达公司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就涉案工程造价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依据鸿达公司提供

的案涉工程图纸、《劳务分包合同》、《现场签证审批单》、《工程审极现场查勘底稿》、

工程联系单等材料做出了鉴定意见。鸿达公司将提供给鉴定机构的材料,（除施工图纸

外）已全部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二审法院传唤鉴定

人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并就有关鉴定事项进行了说明。经法院释明，科源公司不

同意重新鉴定，亦无相反证据推翻鉴定意见，鉴定机构据实鉴定，鉴定意见能够客观反

映工程造价，故原审法院按照鉴定意见认定本案工程各部分造价，符合法律规定。

三裁判文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1）最高法民申 4491 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甘肃科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甘

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工西街金雨大厦 12 楼。

法定代表人：李维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维安，甘肃解开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济明，

甘肃解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兰州鸿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甘

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伏龙坪路 20号。

法定代表人：刘效东，该公司总经理。



再审申请人甘肃科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兰州鸿

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高

级人民法院（2021）甘民终 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

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科源公司申请再审称，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

项、第（二）项及第（三）项之规定，请求依法撤销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民

初字 30 号民事判决和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甘民终 21 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本

案，查明事实作出公正裁决。事实与理由：一、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中标劳务价为 474.4812

万元，但对中标的工程范围未查明，中标价中涵盖的内容也未查明，导致本案的基本事

实认定错误。1．申请人在招标时，工程虽然基本确定，但只是设计图纸，正式的施工

图还未出，所以招标时确定的工程量与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差异非常大。在工程劳务招标

前，申请人于 2016 年 7 月 5 日以 596.8317 万元中标涉案工程的总承包。后申请人与建

设方国网甘肃电力公司甘南供电公司签订了《国网甘南供电公司虎（家崖）沙湾 110 千

伏送电线工程 II标段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第一条约定：该标段线路长约 13.4km。本

段线路使用铁塔 42基，第五条约定：工程价款按固定总价承包，本项目工程固定总价

为 5968317 元。但后来涉案工程施工图确定铁塔 36基，因各种原因一直不能按约完工，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甘南供电公司与兰州鸿升电力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更正》，约定：

“计划总工期更改为 304 日”，“本合同 5.1 款工程价款更改为第 2种方式确定，即固

定综合单价承包，（1）项内容无效，（2）项内容补充为本项目工程签约合同总价暂定

为 5968317 元。”所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中标劳务价为 474.4812 万元指的是铁塔 42

基，而涉案工程最后实际工程变更为铁塔 36基，铁塔数比招投标时少了 6基，少了七

分之一，在结算价款时理应在中标价基础上减少七分之一。另外，依据合同约定，被申

请人应该完成全部工程，并且对工程自检消缺、竣工验收等提供劳务，因被申请人对 73

号铁塔没有施工，其它两基线路未完工，所以不仅是工程量未完成，最后的消缺和竣工

验收都未完成，对以上被申请人未完成工程劳务费也应依法扣除。2.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16 年 8 月 26 日签订的《输变电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是实际承包的全部内容。2016

年 12 月 26 日的《输变电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金额 40万元）和 2018 年 9月 12

日的《输变电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金额 23.1364 万元）与 2016 年 8 月 26 日的合

同内容重叠。被申请人虽然以 474.4812 万元中标，但被申请人与申请人最初商定的全

部劳务的总价款为 290 万元，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双方一致认为 290 万元的劳务费被申

请人可能会亏损，为了被申请人的实际利益，双方又给被申请人追加了 63.1364 万元的

劳务费，因而才又签订了两份劳务合同。3.原审对于涉案建设工程合同是否有效未查清。

因被申请人没有劳务施工资质，因此本案招投标行为和劳务分包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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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无效。4.对 180 万元的《输变电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签订该合同的原因仅是

为应对国网系统的检查，专业分包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专项分包的劳务部分显然与原劳

务分包合同中的劳务相重叠，重复计算，不符合常理。双方在实际施工中，所有材料都

是由申请人采购并向供应商支付了材料费，这也证明专业分包合同双方并未实际履行。

二、根据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可以确定，工程量增加 205.13 万元，运距增加人力费

415.63 万元，修便道增加 14.85 万元，三项合计 635.61 万元费用在业主未确认时不应

判决申请人承担。1．依据招标投标文件，全部工程量变更、施工费用增加均以设计单

位和业主单位批复为准。甘南虎家崖—沙湾 110kv 送电线路工程 II标段《劳务分包商

招标报价要求》第二条第九项规定：“施工现场涉及到工程量变更、施工费用变更等相

关变更工作，均以设计单位和业主单位批复的正式变更通知单为准，除此之外，总包单

位不予接受任何签证。”对于以上报价要求，被申请人承诺全部接受并受其约束。本案

中被申请人虽然向申请人提到工程量增加、运距增加、修便道，但设计单位和业主单位

对以上变更均未批准，所以被申请人主张的 635.61 万元，不应由申请人承担。2．对于

205.13 万元工程量增加，其价格鉴定完全违背了基本的市场原则。首先，本案中所涉的

实际只是劳务，涉及的水泥、砂子、石头、钢筋价款都由申请人采购并支付价款，即使

工程量增加成立，也只能计算该部分的劳务而不是劳务和材料的合成价款。其次，正常

市场混凝土采购价在 300 元/立方米左右，另加钢材、机械在 400 元/立方米左右，人工

费就算增加也在 1000 元/立方米左右。所以就算再怎么增加，护壁的合成价正常也不超

过 2000 元/立方米，而鉴定机构鉴定为 10000 元/立方米。鉴定机构得出这样超高价的

依据只是来源于被申请人的工程进度申报表。对于工程进度申报表申请人的工作人员签

收只是说明收到此表，并愿意向上呈报。具体申请人能不能按此支付进度款，那是申请

人各部门核对以后的事，这是工程施工过程中正常的工作流程，不应就此认定申请人同

意按 10000 元/立方米支付护壁增量价款。3．运距增加实际距离不能确定。第一，在另

一案件中，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被申请人及其它人员对部分运距进行测量，申请人

并没有参加，也未签字确认，而且测量所涉案件仍在审理中，所以对于其数据不能成为

本案鉴定的依据。第二，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的运距只是本案工程的一部分，只涉

及 19基铁塔，而本案涉及 36 基铁塔，其中还有 1基铁塔未施工，2基铁塔未完工。故

涉及的运距肯定不同。第三，对于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到的运距增加问题，申请人收到

了被申请人报告，并同意由技术人员核对和向业主申报，但业主最终未审核增加，所以

申请人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依招投标文件规定，申请人不应承担该费用。三、原一、二

审认定的申请人承担 114.22 万元窝工费及项目部租赁费用事实认定错误，责任不清。

1．原一、二审认定申请人承担窝工费的证据不足。鉴定报告所采用窝工及项目部租赁

费用的依据是被申请人提供的其向申请人申报的工作联系单，申请人收到了被申请人的



工作联系单，一部分存在一定窝工，但具体窝工量要由技术人员核对，一部分根本未确

认，所以窝工情况只能在工程结算时最终确定。2．原一、二审对窝工的责任未分清。

根据被申请人的申报来看，窝工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因为材料未到，大部分是因为

青苗赔偿纠纷造成。因青苗赔偿纠纷引起的窝工申请人不应承担责任。《劳务分包商招

标报价要求》第二条第 5项规定，劳务分包商“负责与业主、监理、设计及当地政府及

有关部门联系，办理停电、跨越、青苗赔偿等手续。”所以协调青苗赔偿是被申请人的

义务。部分村民要价过高而致窝工，在这期间申请人没有过失。所以在申请人没义务也

没有过失的情况下，对造成的窝工让申请人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本案事

实未查清，最终导致判决结果严重不公。从以下四组数据可以直观的反映出来：1．涉

案工程建设方给申请人最终审计结算总工程款为 522.8731 万元。2．被申请人通过案件

诉讼，仅劳务部分就让申请人承担 1427.3265 万元。3．申请人购材料和向第三方承担

各种费用共计 160.387 万元。4．依原判决申请人最终在涉案工程中共要支出：1587.7135

万元，这是涉案工程实际总工程款的 3倍。

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关于涉案工程价款的确认问题。鸿达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施

工后，科源公司未及时与其进行结算，鸿达公司自行委托鉴定机构就涉案工程造价进行

鉴定。鉴定机构依据鸿达公司提供的案涉工程图纸、《劳务分包合同》、《现场签证审

批单》、《工程审极现场查勘底稿》、工程联系单等材料做出了鉴定意见。鸿达公司将

提供给鉴定机构的材料,（除施工图纸外）已全部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审法院组织双方当

事人进行了质证。二审法院传唤鉴定人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并就有关鉴定事项进

行了说明。经法院释明，科源公司不同意重新鉴定，亦无相反证据推翻鉴定意见，鉴定

机构据实鉴定，鉴定意见能够客观反映工程造价，故原审法院按照鉴定意见认定本案工

程各部分造价，符合法律规定。关于各部分工程造价，鉴定意见载明：1.合同内部分

650.71 万元；2.人力运输增加部分 415.63 万元；3.修路部分 14.85 万元；4.窝工及项

目部租赁损失 114.22 万元；5.签证增加部分 205.13 万元。科源公司申请再审对以上各

项价款均提出异议，并提出工程增加价款未经业主确认不应予以计算、因青苗赔偿纠纷

引起的窝工损失其不应承担等意见。科源公司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科源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证据的认定问题。科源公司向本院提交五组证据，

拟证明其为涉案工程花费材料款、劳务费等费用共计 160.387 万元，工程增加价款未经

业主确认不应予以计算，因青苗赔偿纠纷引起的窝工损失其不应承担，其与业主方约定

工程内容发生变化、工程价款应予调整，鸿达公司未完成后期施工和消缺以及涉案工程

造价仅为 350.1364 万元等事实。鸿达公司委托的鉴定机构依据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对工

程造价进行了鉴定，且原一、二审法院对鉴定意见的内容进行了审查，鉴定意见内容符

合本案实际情况。科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不足以证明原审对于工



程款认定错误。本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规定的

“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情形，故本院对于科源公司提交的证据不予

确认。

综上，科源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

项、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

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甘肃科源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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